
1 包：桂林洋校区第一食堂

一、托管食堂的基本情况与定位

1、基本情况

桂林洋校区第一食堂

第一食堂位于学生食堂 1层，食堂套内面积约 1486m
2
（其中操作间面积约 453m

2
，餐

厅面积 1033m
2
）；食品仓库一处，面积约 28m

2
。食堂资产原值约 528 万元。 桂林洋校

区住宿师生约 2200 人。

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桂林洋校区第一食堂

经营管理招标概况及风险保证金一览表

注：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桂林洋校区第一食堂位于食堂第 1层（1包）。

1.2 基本定位

根据学校的发展规划，结合现有食堂的经营现状，食堂市场定位如下：

桂林洋校区第一食堂：定位为基本大众餐为主。

二、学生食堂委托经营管理方案

2.1 委托食堂经营项目和范围

提供面向全体师生的餐饮服务，可经营早、中、晚、夜宵四餐。

2.2 委托经营期限

经营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 年。

2.3 合作模式与规定

2.3.1 学校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招标产生 1 家企业，并由这 1 家企业对桂林洋校区第

一食堂进行经营。在学校食堂整体管理框架下，中标企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2.3.2 学校提供现有的场地、设施和设备。企业应参照海南省示范食堂的标准对食堂

进行改造、安装空调、视频监控等设备。需要增加的设施、设备或场地改造费用及所有

设备的维护维修费用均由企业承担。

标段 食堂名称 位置 面积（m
2
）

座位数

（个）

风险保证金

（万元）
经营种类

1 第一食堂 一层 1486m2 18 基本大众餐



2.3.3 学校不收取经营者承包金，学校对经营企业免费提供 1 间办公场所，不足部

分由委托经营企业自行解决，费用自付。经营期间需要购置的设施设备和损坏维修等费

用均由经营者负责，涉及相关水、电、气、清洁卫生费自付。

2.3.4 企业所投资购置的厨房设备在合同期满后，归企业所有。企业所投资建设的装

修在合同期满后，归学校所有。

三、委托经营人的项目要求

3.1 委托经营人的资格要求

3.1.1 认真执行《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

康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学校有关食堂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并制订合作经营食堂切

实可操作的实施细则，认真做好食堂的防火、防毒、防盗等工作，保证伙食的卫生与质

量，确保食堂不出任何安全责任事故。

3.1.2 委托经营人必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餐饮公司或餐饮管理公司，能够提供

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卫生许可证，且三年内未被立案查处、未发生食物中毒

事件。应具备应对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受灾期间正常供餐。

3.1.3 食堂委托经营管理企业应配备食堂专职负责人和专职食品安全管理员，食堂

专职负责人应具有三年以上饮食经营管理经验，掌握食品质量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

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专职食品安全管理员应在省级部门组织的培训中考核

合格，并持有企业法人或校长颁发的聘用证书 。

3.1.4 食堂委托经营企业所有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和销售的人员应持有有效的餐饮

行业健康证。

3.1.5 经营者应遵照有关规定为学生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和员工责任保险。

3.1.6 食堂委托经营管理企业应了解学校的教学、生活的规律和要求，要有立足为

师生提供优质服务的思想，充分认识学校食堂具有明显公益性的特点，适当压缩利润空

间。

3.1.7 食堂委托经营管理企业应有完整的组织机构，健全的规章制度，包括人事管

理、用工培训、工作规范、卫生保障、安全防患、应急处置、文明服务、价格管理等制

度。

3.1.8 食堂委托经营管理企业应服从学校管理，学校有权对经营者的财务状况、经

营状况、成本利润、服务水平、质量卫生、食品价格、治安秩序等进行监督检查、考核

评价。经营者应及时整改工作中的问题，配合学校做好有关检查、评估工作。



3.1.9 经营者保证采购、制作、销售的食品质量要求符合国家卫生、安全标准，保

证一日三餐正点，饭菜量足、质优、样多、价优，能适应不同经济状况和口味的师生就

餐。

3.1.10 本食堂属微利经营，主要为师生提供优质餐饮服务，所销售的食品价格不能

高于海口市其它学校同种食品价格，调价需报学校主管部门审批。

3.1.11 托管食堂在营业时，必须使用刷卡消费或微信、支付宝等支付消费，未经允

许不得收取消费者现金，也不得以其它任何有价券形式进行交易。出现集体接待用餐任

务时，以校方要求的结算方式为主。

3.1.12 经营团队中至少有 4名三级及以上厨师，至少有 3名三级及以上点心师。

3.2 委托经营人的食品安全要求

3.2.1 自负盈亏，科学管理，安全文明，讲求社会效益，为师生提供菜品多样、优

质价廉的优质餐饮服务为首要目标。

3.2.2 进货渠道与价格指标要求。

（1）食堂的主要货物包括米、面粉、油、肉制品、主要调料、豆制品等进货渠道的

供货商须向校方提请备案。为确保经营者的采购渠道规范化，保证食品安全和质量，食

堂所有的食材（油、面粉、白糖、黄豆、副食品以及肉类、蔬菜等）采购均需由有资质

的供货商供应，并符合所有索证手续。

（2）严格按照规定成本比例进行合理定价，价格稳定，质价相符，不得随意涨价。

3.2.3 食品卫生安全要求。

接受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学校的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和《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做好食品卫

生和食品安全工作。保证食品无毒、无害、无霉变，禁止采购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无

检验合格证明的肉类食品及原材料；严格遵守《未成年人保护法》，不加工、出售“三

无”产品，坚决杜绝食物中毒事故的发生；食品加工、储存、销售、陈列的各种防护措

施、设备及其运送食品的工具应该定期维护。冷藏、冷冻及保温设施应当定期清洗、除

臭。生、熟食品进行分类加工、分类存放，保证菜肴内无泥沙、无杂物、黄叶及腐烂变

质物等。

3.3 其他要求

中标单位应在成交通知书发出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18万元托管风险保证金到采购人

单位，逾期不交的，当弃标处理，其之前所交的投标保证金 3万元归海南省经济技术学



校所有。

桂林洋校区第一食堂托管经营企业必须向学校支付风险保证金人民币壹拾捌万元整

(180, 000 元),作为违规、违约和发生食物中毒或造成其他损失的赔偿费用保证金。合

同期满后如无违规、无违约、无发生食物中毒或无造成其他损失，风险保证金可全额返

还给托管经营人(不计利息)。

四、校方监督管理与托管经营人退出机制

4.1 托管经营人必须严格执行校方各项规章制度，服从校方管理，并制订配套的内

部管理制度，出现不服从管理和服务态度恶劣等行为，或因内部管理出现问题并且严重

影响学校食堂经营和管理的，学校有权终止合同。

4.2 学校向托管经营人提供校内市场，但不确保就餐人数。经营风险由经营者自行

承担，与学校无关。

4.3 学校严格执行事故责任追究制度。如在托管经营期内发生食物中毒等重大责任

事故，损害师生身体健康和影响学校声誉的现象，托管经营人必须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

责任和经济损失，直至终止合同。

4.4 托管经营人自行办理卫生许可证，自行发放所属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社保、

劳保用品、奖金等待遇，并负责对工作人员进行遵纪守法和安全卫生教育，如发生意外

伤残、伤亡事故，托管经营人承担全部责任和必要的经济补偿，学校不承担任何经济损

失和相关责任。托管经营人必须与所聘用的从业人员签订劳务用工合同，并能够在当地

为员工办理相关保险。

4.5 托管经营人必须负责所属人员的业务培训。所有员工需持有健康证，统一着装

上岗，卫生检疫、体检等费用自理。食堂的卫生防疫、就餐环境必须达到市场监管局制

定标准，学校有权监督，并检查。

4.6 托管经营人负责承担各自食堂在托管经营期内所有水电气和卫生费。遇国家调

价，按新标准执行。托管经营人必须按期上缴水电气和卫生费。如遇特殊情况，学校可

适当予以费用的减免。

4.7 寒暑假期间，由学校决定是否延长营业时间，托管经营人应当服从学校统一安

排。

4.8 托管经营人不得擅自转租、转让、转包给他人经营，不得委托他人代管，否则，

以违约论处，解除合同，没收风险保证金。委托经营人与校方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发生债

权债务均与校方无关。



2 包：桂林洋校区第二食堂

一、托管食堂的基本情况与定位

1、基本情况

桂林洋校区第二食堂

第二食堂位于学生食堂2层，食堂套内面积约804m
2
（其中操作间面积约216m

2
，

餐厅面积约 588m
2
）；食品仓库一处面积约 25m

2
。食堂资产原值约 285.6 万元。

桂林洋校区住宿师生约 2200 人。

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桂林洋校区第二食堂

经营管理招标概况及风险保证金一览表

注：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桂林洋校区第二食堂位于食堂第 2层（2包）。

1.2 基本定位

根据学校的发展规划，结合现有食堂的经营现状，食堂市场定位如下：

桂林洋校区第二食堂：定位为风味餐为主（独立风味档口经营模式）。

三、学生食堂委托经营管理方案

2.1 委托食堂经营项目和范围

提供面向全体师生的餐饮服务，可经营早、中、晚、夜宵四餐。

2.2 委托经营期限

经营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 年。

2.3 合作模式与规定

2.3.1 学校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招标产生 1 家企业，并由这 1 家企业对桂林

洋校区第二食堂进行经营。在学校食堂整体管理框架下，中标企业独立经营、自

负盈亏。

标段 食堂名称 位置 面积（m
2
）

座位数

（个）

风险保证金

（万元）
经营种类

1 第二食堂 二层 804m
2 12 特殊风味餐



2.3.2 学校提供现有的场地、设施和设备。企业应参照海南省示范食堂的标

准对食堂进行改造、安装空调、视频监控等设备。需要增加的设施、设备或场地

改造费用及所有设备的维护维修费用均由企业承担。

2.3.3 学校不收取经营者承包金，学校对经营企业免费提供 1 间办公场所，

不足部分由委托经营企业自行解决，费用自付。经营期间需要购置的设施设备和

损坏维修等费用均由经营者负责，涉及相关水、电、气、清洁卫生费自付。

2.3.4 企业所投资购置的厨房设备在合同期满后，归企业所有。企业所投资

建设的装修在合同期满后，归学校所有。

三、委托经营人的项目要求

3.1 委托经营人的资格要求

3.1.1 认真执行《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学校食品安全与

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学校有关食堂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并制订合

作经营食堂切实可操作的实施细则，认真做好食堂的防火、防毒、防盗等工作，

保证伙食的卫生与质量，确保食堂不出任何安全责任事故。

3.1.2 委托经营人必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餐饮公司或餐饮管理公司，能

够提供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卫生许可证，且三年内未被立案查处、未

发生食物中毒事件。应具备应对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受灾期间

正常供餐。

3.1.3 食堂委托经营管理企业应配备食堂专职负责人和专职食品安全管理

员，食堂专职负责人应具有三年以上饮食经营管理经验，掌握食品质量安全相关

的法律法规知识，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专职食品安全管理员应在省

级部门组织的培训中考核合格，并持有企业法人或校长颁发的聘用证书 。

3.1.4 食堂委托经营企业所有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和销售的人员应持有有效

的餐饮行业健康证。

3.1.5 经营者应遵照有关规定为学生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和员工责任保

险。

3.1.6 食堂委托经营管理企业应了解学校的教学、生活的规律和要求，要有

立足为师生提供优质服务的思想，充分认识学校食堂具有明显公益性的特点，适

当压缩利润空间。



3.1.7 食堂委托经营管理企业应有完整的组织机构，健全的规章制度，包括

人事管理、用工培训、工作规范、卫生保障、安全防患、应急处置、文明服务、

价格管理等制度。

3.1.8 食堂委托经营管理企业应服从学校管理，学校有权对经营者的财务状

况、经营状况、成本利润、服务水平、质量卫生、食品价格、治安秩序等进行监

督检查、考核评价。经营者应及时整改工作中的问题，配合学校做好有关检查、

评估工作。

3.1.9 经营者保证采购、制作、销售的食品质量要求符合国家卫生、安全标

准，保证一日三餐正点，饭菜量足、质优、样多、价优，能适应不同经济状况和

口味的师生就餐。

3.1.10 本食堂属微利经营，主要为师生提供优质餐饮服务，所销售的食品

价格不能高于海口市其它学校同种食品价格，调价需报学校主管部门审批。

3.1.11 托管食堂在营业时，必须使用刷卡消费或微信、支付宝等支付消费，

未经允许不得收取消费者现金，也不得以其它任何有价券形式进行交易。出现集

体接待用餐任务时，以校方要求的结算方式为主。

3.1.12 经营团队中至少有 4名三级及以上厨师，至少有 3名三级及以上点

心师。

3.2 委托经营人的食品安全要求

3.2.1 自负盈亏，科学管理，安全文明，讲求社会效益，为师生提供菜品多

样、优质价廉的优质餐饮服务为首要目标。

3.2.2 进货渠道与价格指标要求。

（1）食堂的主要货物包括米、面粉、油、肉制品、主要调料、豆制品等进

货渠道的供货商须向校方提请备案。为确保经营者的采购渠道规范化，保证食品

安全和质量，食堂所有的食材（油、面粉、白糖、黄豆、副食品以及肉类、蔬菜

等）采购均需由有资质的供货商供应，并符合所有索证手续。

（2）严格按照规定成本比例进行合理定价，价格稳定，质价相符，不得随

意涨价。

3.2.3 食品卫生安全要求。

接受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学校的监督检查和业务指



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和《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

做好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工作。保证食品无毒、无害、无霉变，禁止采购不符合

食品卫生标准、无检验合格证明的肉类食品及原材料；严格遵守《未成年人保护

法》，不加工、出售“三无”产品，坚决杜绝食物中毒事故的发生；食品加工、

储存、销售、陈列的各种防护措施、设备及其运送食品的工具应该定期维护。冷

藏、冷冻及保温设施应当定期清洗、除臭。生、熟食品进行分类加工、分类存放，

保证菜肴内无泥沙、无杂物、黄叶及腐烂变质物等。

3.3 其他要求

中标单位应在成交通知书发出后 5个工作日内提交 12 万元托管风险保证金

到采购人单位，逾期不交的，当弃标处理，其之前所交的投标保证金 3万元归海

南省经济技术学校所有。

桂林洋校区第二食堂托管经营企业必须分别向学校支付风险保证金人民币

壹拾贰万元整( 120, 000 元),作为违规、违约和发生食物中毒或造成其他损失

的赔偿费用保证金。合同期满后如无违规、无违约、无发生食物中毒或无造成其

他损失，风险保证金可全额返还给托管经营人(不计利息)。

四、校方监督管理与托管经营人退出机制

4.1 托管经营人必须严格执行校方各项规章制度，服从校方管理，并制订配

套的内部管理制度，出现不服从管理和服务态度恶劣等行为，或因内部管理出现

问题并且严重影响学校食堂经营和管理的，学校有权终止合同。

4.2 学校向托管经营人提供校内市场，但不确保就餐人数。经营风险由经营

者自行承担，与学校无关。

4.3 学校严格执行事故责任追究制度。如在托管经营期内发生食物中毒等重

大责任事故，损害师生身体健康和影响学校声誉的现象，托管经营人必须承担由

此造成的一切责任和经济损失，直至终止合同。

4.4 托管经营人自行办理卫生许可证，自行发放所属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

社保、劳保用品、奖金等待遇，并负责对工作人员进行遵纪守法和安全卫生教育，

如发生意外伤残、伤亡事故，托管经营人承担全部责任和必要的经济补偿，学校

不承担任何经济损失和相关责任。托管经营人必须与所聘用的从业人员签订劳务

用工合同，并能够在当地为员工办理相关保险。



4.5 托管经营人必须负责所属人员的业务培训。所有员工需持有健康证，统

一着装上岗，卫生检疫、体检等费用自理。食堂的卫生防疫、就餐环境必须达到

市场监管局制定标准，学校有权监督，并检查。

4.6 托管经营人负责承担各自食堂在托管经营期内所有水电气和卫生费。遇

国家调价，按新标准执行。托管经营人必须按期上缴水电气和卫生费。如遇特殊

情况，学校可适当予以费用的减免。

4.7 寒暑假期间，由学校决定是否延长营业时间，托管经营人应当服从学校

统一安排。

4.8 托管经营人不得擅自转租、转让、转包给他人经营，不得委托他人代管，

否则，以违约论处，解除合同，没收风险保证金。委托经营人与校方以外的单位

和个人发生债权债务均与校方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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